
股票简称
：

＊ＳＴ

中服 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９０２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 ０２７

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上市公司股权

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４

日披露了
《

重大事项公告
》，

控股股东汉帛
（

中国
）

有限公司
（

以下
简称

“

汉帛
”）

称目前正在协商对其持有的本公司股权转让事宜
，

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
。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６

日
，

汉帛与深圳市西泉泛东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西泉
”）

签署
《

股权转
让协议

》，

汉帛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３８

，

８２２

，

５６７

股
（

占公司总股份
１５．０４％

）

的股权转让给西泉
。

现根据相关规定发布提示性公告如下
：

一
、

汉帛与西泉签署的
《

股权转让协议
》

主要内容
（

一
）

协议转让的当事人
出让人

：

汉帛
（

中国
）

有限公司
受让人

：

深圳市西泉泛东投资有限公司
（

二
）

转让股份的数量
：

３８

，

８２２

，

５６７

股
，

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比例为
１５．０４％

。

（

三
）

转让价款
：

２１

，

３３０．６７

万元
。

（

四
）

股份转让的支付方式
：

现金支付加债权抵偿
（

五
）

付款安排
：

１

）

自本协议签署并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对此等股份转让的确认文件之日
起

３

个工作日内西泉向汉帛支付股权转让金人民币
１３０００

万元
，

其中
６０００

万元以西泉此前对
汉帛的等额债权进行抵偿

，

剩余
７０００

万元以现金支付
。

２

）

在西泉支付完毕上述股权转让金后
，

１０

天内汉帛应向证券登记部门提交应由汉帛提供的协议股份过户全部资料
，

并配合西泉办理
协议股份的过户手续

。

３

）

完成前述两项后
，

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
，

西泉向汉帛支付剩余股权
转让金人民币

８３３０．６７

万元
。

（

六
）

协议签订时间
：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６

日
。

（

七
）

协议生效时间及条件
：

协议自双方签订之日起成立
，

于相关政府有权部门批准之日起
生效

。

（

八
）

违约责任
：

出让方未在规定时间内将股权转让全部资料提交给证券登记部门的
，

出让
方除应在规定时间截止日起五日内退还受让方所付转让款外还需向受让方支付违约金

６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

受让方在本协议规定时间未支付股份转让款
，

受让方除应在规定时间截止日起五
日内退还出让方已转让股份外还应向出让方支付违约赔偿

６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

（

九
）

其它特别条款等
：

本次受让后
，

受让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在证券交易市场减持或通过
协议转让的价格不低于每股

５

元
（

若发生中国服装实施股份分拆
、

送股
、

公积金转增股本
，

则转
让价格不低于相应进行除权的价格

）。

二
、

本次转让的股份存在权利限制的情况
汉帛目前持有的拟转让股份已质押给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恒天
”）。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５

日
，

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出具
《

承诺书
》，

承诺
：

在汉帛与任何第三方受让人达成关于转
让中国服装

３８

，

８２２

，

５６７

股股份的合法有效的协议生效后
１０

日内
，

解除对
３８

，

８２２

，

５６７

股股份
的质押

。

本次拟转让的股份
，

除前述披露的质押外
，

不存在其他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

三
、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本公司控制关系变动情况

四
、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涉及本公司实际控制权变化情况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汉帛不再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

恒天持有本公司
４９

，

６０６

，

８５７

股股权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１９．２３％

，

成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
。

五
、

其他重大事项
本公司将根据股权转让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有关股权协议转让的详细情况
，

请见汉帛披露的
《

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
告书

》

以及西泉披露的
《

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特此公告
。

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４月 １９日

股票简称
：

*ST

中服 股票代码
：

000902

公告编号
：

2010- 028

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变动的有关规定
，

本公司对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国
服装

"

）

股权变动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

2010

年
4

月
15

日
，

本公司接到中国服装的通知
，

中国服装现第一大股东汉帛
（

中国
）

有
限公司拟将其所持有的中国服装

38,822,567

股股权
(

占中国服装股份总数的
15.04%)

转让给
第三方

，

股权转让完成后
，

本公司将被动成为中国服装的第一大股东
。

上述股权转让完成
、

本公司成为事实上的中国服装第一大股东后
，

本公司将本着对中
国服装负责的原则

，

认真履行第一大股东的职责和义务
，

维持中国服装的稳定
。

由于本次股权变动本公司系被动成为中国服装第一大股东
，

目前本公司没有增持或减
持中国服装的计划

，

亦没有对中国服装进行业务调整
、

资产重组或调整人事等计划
。

若今后
本公司拟筹划上述有关事项时

，

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特此公告
。

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

2010 年 4 月 19 日

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 票 简 称： *ＳＴ中服

股 票 代 码： ０００９０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汉帛（中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住所： 杭州市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北塘路６号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讯地址： 杭州市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北塘路６ 号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

签署日期：２０１０年 ４月１６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

一
）

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以下简称
《

证券法
》）、

中国
证监会颁布的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以下简称
《

收购办法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
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
》

等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制
。

（

二
）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

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
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

，

或与之相冲突
。

（

三
）

依据
《

证券法
》、《

收购办法
》

的规定
，

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
（

包括投资者
及与其一致行动的他人

）

在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除
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

，

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在中国服
装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

。

第一节 释 义

本报告书中
，

除非另有所指
，

下列简称具有以下含义
：

中国服装
、

上市公司 指 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

本公司
、

出让人
、

汉帛 指 汉帛
（

中国
）

有限公司
受让人

、

西泉 指 深圳市西泉泛东投资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 指 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
、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汉帛
（

中国
）

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杭州市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北塘路
６

号
法定代表人

：

高志伟
注册资本

：

７１００

万美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

３３０１００４０００２７２３２

企业法人组织机构代码
：

６０９１２１７４－２

公司类型及经济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

台港澳法人独资
）

经营范围
：

生产经营绣花工艺服装
、

针织服装
、

丝绸工艺绣品
、

床上用品
、

日用工艺绣品制造
，

针织原料及服装面料加工
。

经营期限
：

１９９２

年
１

月
３１

日至
２０５４

年
１

月
３１

日
税务登记证号码

：

３３０１８１６０９１２１７４２

主要股东
：

汉帛
（

国际
）

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７１００

万美元
，

持股比例
１００％

；

通讯地址
：

杭州市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北塘路
６

号
联系电话

：

０５７１－８２８３１７１７

二
、

信息披露义务人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身份证件号码 国籍 居住地 任职

高志伟 男
Ｐ４４４９２５

（

１

）

中国香港 杭州市 董事长
戴建坤 男

Ｐ３４１９３２

中国香港 中国香港 董事
沈宝忠 男

３３０１２１４８０５０５００３

中国 萧山 董事兼副总经理
何煜南 男

３３０１０２６４０１１３０３１

中国 杭州 董事兼财务总监
冯德虎 男

３３０１０６１９６２０２０７００１３

中国 杭州 董事
三

、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
，

控制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达到或超过百分之五以上的发行在外股
份的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
，

本公司在境内
、

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不存在持有其它上市公司
５％

以上
发行在外的股份的情形

。

第三节 转让持股目的

一
、

转让目的
本次转让持股的目的是获取经营资金

、

偿还债务
。

本次转让完成之后
，

信息披露义务人仍持
有中国服装

２５

，

９７０

，

６６９

股
（

占
１０．０７％

）

的股权
。

二
、

后续安排
１

、

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
１２

个月内不存在增加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股份的计划
，

未来
１２

个
月内可能存在减持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股份的计划

，

届时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
，

将严格按照
相关规定履行程序并及时披露

。

２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不存在对上市公司进行业务调整或资产重组的计划
，

可
能存在对上市公司进行人事调整等计划

。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变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

，

信息披露义务人汉帛
（

中国
）

有限公司持有中国服装
２５．１１％

的股权
，

是中
国服装的第一大股东

。

本次权益变动后
，

汉帛
（

中国
）

有限公司将持有中国服装
１０．０７％

的股份
，

不再是中国服装的
第一大股东

。

二
、《

股权转让协议
》

的主要内容
２０１０

年月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汉帛
（

中国
）

有限公司与深圳市西泉泛东投资有限公司签署
《

股权转让协议
》，

汉帛
（

中国
）

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中国服装
３８

，

８２２

，

５６７

股
，

占
１５．０４％

的股权转
让给深圳市西泉泛东投资有限公司

。

转让完成后
，

汉帛
（

中国
）

有限公司仍持有中国服装
２５

，

９７０

，

６６９

股
，

占
１０．０７％

的股权
。

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

１

、

协议转让的当事人
出让人

：

汉帛
（

中国
）

有限公司
受让人

：

深圳市西泉泛东投资有限公司
２

、

转让股份的数量
：

３８

，

８２２

，

５６７

股
，

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比例为
１５．０４％

。

３

、

转让价款
：

２１

，

３３０．６７

万元
。

４

、

股份转让的支付方式
：

现金支付加债权抵偿
５

、

付款安排
：

１

）

自本协议签署并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对此等股份转让的确认文件之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深圳市西泉泛东投资有限公司向汉帛支付股权转让金人民币
１３０００

万元
，

其中
６０００

万元以深圳市西泉泛东投资有限公司此前对汉帛的等额债权进行抵偿
，

剩余
７０００

万元以现金支
付

。

２

）

在西泉支付完毕上述股权转让金后
，

１０

天内汉帛应向证券登记部门提交应由汉帛提供的
协议股份过户全部资料

，

并配合西泉办理协议股份的过户手续
。

３

）

完成前述两项后
，

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
，

西泉向汉帛支付剩余股权转让金人民币
８３３０．６７

万元
。

６

、

协议签订时间
：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６

日
。

７

、

生效时间及条件
：

协议自双方签订之日起成立
，

于相关政府有权部门批准之日起生效
。

８

、

违约责任
：

出让方未在规定时间内将股权转让全部资料提交给证券登记部门的
，

出让方除
应在规定时间截止日起五日内退还受让方所付转让款外还需向受让方支付违约金

６０００

万元人
民币

；

受让方在本协议规定时间未支付股份转让款
，

受让方除应在规定时间截止日起五日内退还
出让方已转让股份外还应向出让方支付违约赔偿

６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

９

、

其它特别条款等
：

本次受让后
，

受让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在证券交易市场减持或通过协议
转让的价格不低于每股

５

元
（

若发生中国服装实施股份分拆
、

送股
、

公积金转增股本
，

则转让价格
不低于相应进行除权的价格

）。

三
、

本次转让的股份是否存在权利限制的情况
出让人目前持有的拟转让股份质押给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

。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５

日
，

中国恒天
集团有限公司出具

《

承诺书
》，

承诺
：

在汉帛与任何第三方受让人达成关于转让中国服装
３８

，

８２２

，

５６７

股股份的合法有效的协议生效后
１０

日内
，

解除对
３８

，

８２２

，

５６７

股股份的质押
。

本次拟转让的股份
，

除前述披露的质押外
，

不存在其他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

四
、

本转让协议的其他特殊条款
，

补充协议
，

特殊安排及行政审批
本次股份转让不存在附加特殊条件

、

不存在补充协议
、

协议双方就股份表决权的行使不存在
其他安排

、

协议双方不存在就出让人在该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其余股份的其他安排
。

本次股份
转让无须经有关部门批准

。

五
、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上市公司控制关系变动情况

六
、

本次股权转让涉及上市公司实际控制权变化情况

１

、

本次股权转让后出让人不再是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
；

在本次转让控制权前
，

出让人对受让
人的主体资格

、

资信情况
、

受让意图等已进行合理调查和了解
，

相关调查情况如下
：

根据调查
，

本次股份受让人深圳市西泉泛东投资有限公司不存在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第六条规定的情形
，

其资信情况良好
。

深圳市西泉泛东投资有限公司本次受让股权的目的是成为
上市公司的财务投资者

、

获取投资收益
，

收购股权的资金为自有资金和第三方借款
。

２

、

截止
２０１０

年一季度末
，

出让人及其关联方合计对上市公司负有应付账款
１０

，

４３４

，

３８０．８０

元
，

上述帐款系由双方日常经营业务往来产生
；

不存在上市公司为出让人及其关联方负债提供担
保的情形

（

出让人为上市公司在上海浦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３０００

万元银行贷款提供担
保

）；

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其它情形
。

七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存在权利限制的情况
出让人目前持有中国服装的全部股份

（

包括拟转让股份在内
）

已质押给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
司

。

除前述披露的质押外
，

不存在其他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

第五节 前６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提交本报告书之日前
６

个月内不存在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买卖上
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

第六节 其它重大事项

一
、

其它应披露的事项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信息外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为避免对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
露的其他信息

。

二
、

声明
“

本人
（

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
）

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
其真实性

、

准确性
、

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

签章
）：

汉帛
（

中国
）

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签章
）：

高志伟
签署日期

：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６

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
、

汉帛
（

中国
）

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二

、

汉帛
（

中国
）

有限公司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身份证明
三

、

汉帛
（

中国
）

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
四

、

股权转让协议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

以备查阅
。

附表一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北京市朝阳区安贞西里
３

区
２６

号
楼

股票简称
＊ＳＴ

中服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０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 汉帛

（

中国
）

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杭州市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北塘路
６

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
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披露前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占
上市公司已发行
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６４７９．３２

万 持股比例
：

２５．１１％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

３８８２．２５６７

万 变动比例
：

１５．０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在此前

６

个月是
否在二级市场买
卖该上市公司股
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侵害上市
公司和股东权益
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未清偿其
对公司的负债

，

未
解除公司为其负
债提供的担保

，

或
者损害公司利益
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

如是
，

请注明具体情况
）

截止
２０１０

年一季度末
，

出让人及其关联方合计对上市公司负有应付账款
１０

，

４３４

，

３８０．８０

元
，

上述帐款系由双方日常经营业务往来产生
。

本次权益变动是
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填表说明
：

１

、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
“

是或否
”

填写核对情况
，

选择
“

否
”

的
，

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
说明

；

２

、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
“

无
”

填写核对情况
；

３

、

需要加注说明的
，

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

４

、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
，

可以推选其中一
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

签章
）：

汉帛
（

中国
）

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签章
）：

高志伟
签署日期

：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６

日
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 票 简 称： *ＳＴ中服

股 票 代 码： ０００９０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深圳市西泉泛东投资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６００７号安徽大厦１８２３室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讯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６００７号安徽大厦１８２３室

股份变动性质：增加

签署日期：２０１０年 ４月１６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

一
）

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以下简称
《

证券法
》）、

中国
证监会颁布的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以下简称
《

收购办法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
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
》

等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制
。

（

二
）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

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
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

，

或与之相冲突
。

（

三
）

依据
《

证券法
》、《

收购办法
》

的规定
，

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
（

包括投资者
及与其一致行动的他人

）

在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除
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

，

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在中国服
装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

。

第一节 释 义

本报告书中
，

除非另有所指
，

下列简称具有以下含义
：

中国服装
、

上市公司 指 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

本公司
、

受让方
、

西
泉公司 指 深圳市西泉泛东投资有限公司

汉帛
、

出让方 指 汉帛
（

中国
）

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 指 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
、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深圳市西泉泛东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６００７

号安徽大厦
１８２３

室
法定代表人

：

覃晓玲
注册资本

：

５０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

４４０３０１１０３０１８９５８

企业法人组织机构代码
：

６６８５４３１６－０

公司类型及经济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

在合法取得使用权的土地上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
；

投资管理
、

经济信息咨询
（

不含
法律

、

行政法规
、

国务院决定禁止及规定需审批的项目
）；

电子
、

电气产品的技术开发
（

均不含限制
项目

）；

建筑材料
、

机电设备的销售
（

不含专营
、

专控
、

专卖商品
）；

物业管理
（

凭相关资质证书经

营
）；

投资兴办实业
（

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

经营期限
：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
税务登记证号码

：

４４０３００６６８５４３１６０

主要股东
：

深圳市泰安兴宏投资有限公司出资
４９５０

万元
，

持股比例
９９％

。

深圳泛联京丰投资有限公司出资
５０

万元
，

持股比例
１％

；

通讯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６００７

号安徽大厦
１８２３

室
联系电话

：

０７５５－８２０２４１５６

二
、

信息披露义务人股权关系图

三
、

信息披露义务人实际控制人情况介绍
姓名 性别 身份证件号码 国籍 居住地

郭峰 男
１４２４２９１９７８０２１８００１５

中国 南宁
四

、

信息披露义务人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身份证件号码 国籍 居住地 任职

覃晓玲 女
４５２６０１１９７８０５０７０３４５

中国 南宁市 执行董事
王红 女

２３０４０６１９８１０７０４０３２８

中国 深圳市 监事
五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其他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六
、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
，

控制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达到或超过百分之五以上的发行在外股
份的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
，

本公司在境内
、

境外不存在持有其它上市公司
５％

以上发行在外的股
份的情形

。

第三节 持股目的

一
、

持有目的
本次受让股权目的是成为上市公司的财务投资者

、

获取投资收益
。

本次转让完成之后
，

信息
披露义务人将持有中国服装

３８

，

８２２

，

５６７

股
（

占
１５．０４％

）

的股权
。

二
、

后续安排
１

、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加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股份的计划
，

在
未来

１２

个月内可能存在减持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股份的计划
，

届时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
项

，

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程序并及时披露
。

２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不存在对上市公司进行业务调整
、

资产重组或调整人事
等计划

。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变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

，

信息披露义务人西泉公司不持有上市公司中国服装的股份
。

本次权益变动后
，

西泉公司将持有中国服装
３８

，

８２２

，

５６７

股
，

占
１５．０４％

的股份
。

二
、

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２０１０

年月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西泉公司与汉帛
（

中国
）

有限公司签署
《

股权转让协议
》，

汉
帛

（

中国
）

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中国服装
１５．０４％

的股权转让给西泉公司
。

转让完成后
，

西泉公司
将持有中国服装

３８

，

８２２

，

５６７

股
，

占
１５．０４％

的股权
。

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

１

、

协议转让的当事人
出让人

：

汉帛
（

中国
）

有限公司
受让人

：

深圳市西泉泛东投资有限公司
2

、

转让股份的数量
：

３８

，

８２２

，

５６７

股
，

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比例为
１５．０４％

。

3

、

转让价款
：

２１

，

３３０．６７

万元
。

4

、

股份转让的支付方式
：

现金支付加债权抵偿
。

5

、

付款安排
：

１

）

自本协议签署并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对此等股份转让的确认文件之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西泉公司向汉帛支付股权转让金人民币
１３０００

万元
，

其中
６０００

万元以西泉公司此前
对汉帛的等额债权进行抵偿

，

剩余
７０００

万元以现金支付
。

２

）

在西泉公司支付完毕上述股权转让
金后

，

１０

天内汉帛应向证券登记部门提交应由汉帛提供的协议股份过户全部资料
，

并配合西泉
公司办理协议股份的过户手续

。

３

）

完成前述两项后
，

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
，

西泉公司向汉帛
支付剩余股权转让金人民币

８３３０．６７

万元
。

6

、

协议签订时间
：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６

日
7

、

生效时间及条件
：

协议自双方签订之日起成立
，

于相关政府有权部门批准之日起生效
。

8

、

违约责任
：

出让方未在规定时间内将股权转让全部资料提交给证券登记部门的
，

出让方除
应在规定时间截止日起五日内退还受让方所付转让款外还需向受让方支付违约金

６０００

万元人
民币

；

受让方在本协议规定时间未支付股份转让款
，

受让方除应在规定时间截止日起五日内退还
出让方已转让股份外还应向出让方支付违约赔偿

６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

9

、

其他特别条款等
：

本次受让后
，

受让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在证券交易市场减持或通过协议
转让的价格不低于每股

５

元
（

若发生中国服装实施股份分拆
、

送股
、

公积金转增股本
，

则转让价格
不低于相应进行除权的价格

）。

三
、

本次转让的股份是否存在权利限制的情况
出让人目前持有的拟转让股份质押给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

。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５

日
，

中国恒天
集团有限公司出具

《

承诺书
》，

承诺
：

在汉帛与任何第三方受让人达成关于转让中国服装
３８

，

８２２

，

５６７

股股份的合法有效的协议生效后
１０

日内
，

解除对
３８

，

８２２

，

５６７

股股份的质押
。

本次拟转让的股份
，

除前述披露的质押外
，

不存在其他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

四
、

本转让协议的其他特殊条款
，

补充协议
，

特殊安排及行政审批
本次股份转让不存在附加特殊条件

、

不存在补充协议
、

协议双方就股份表决权的行使不存在
其他安排

、

协议双方不存在就出让人在该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其余股份的其他安排
。

本次股份
转让无须经有关部门批准

。

五
、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上市公司控制关系变动情况

六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存在权利限制的情况
本次受让前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

第五节 前６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提交本报告书之日前
６

个月内不存在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买卖上
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

第六节 其它重大事项

一
、

其他应披露的事项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信息外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为避免对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
露的其他信息

。

二
、

声明
“

本人
（

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
）

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
其真实性

、

准确性
、

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签章）：深圳市西泉泛东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覃晓玲

签署日期：２０１０年４月１６日

第七节：备查文件

一
、

深圳市西泉泛东投资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二

、

深圳市西泉泛东投资有限公司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身份证明
三

、

深圳市西泉泛东投资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
四

、

股权转让协议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

以备查阅
。

附表一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北京市朝阳区安贞西里

３

区
２６

号楼
股票简称

＊ＳＴ

中服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０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 深圳市西泉泛东投资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６００７

号安徽
大厦

１８２３

室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
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披露前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占
上市公司已发行
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无 持股比例
：

无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

３８８２．２５６７

万 变动比例
：

１５．０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在此前

６

个月是
否在二级市场买
卖该上市公司股
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侵害上市
公司和股东权益
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未清偿其
对公司的负债

，

未
解除公司为其负
债提供的担保

，

或
者损害公司利益
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

如是
，

请注明具体情况
）

本次权益变动是
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填表说明
：

1

、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
“

是或否
”

填写核对情况
，

选择
“

否
”

的
，

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
说明

；

2

、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
“

无
”

填写核对情况
；

3

、

需要加注说明的
，

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

4

、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
，

可以推选其中一
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签章）：深圳市西泉泛东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覃晓玲

签署日期：２０１０年４月１６日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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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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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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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

道博股份 证券代码
：

6001 36

公告编号
：

临
201 0- 006

号
武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一季度业绩预告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司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的有关规定
，

公司就一季度业绩预告作出如下提
示性公告

：

一
、

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1

、

业绩预告期间
：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3

月
31

日
2

、

业绩预告情况
：

预计相比去年同期减少在
80%

左右
3

、

本次所预计的业绩是否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
：

否
二

、

上年同期业绩

2009

年第一季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29,890,361.17

元
，

每股收益为
0.29

元
。

三
、

业绩减少原因
主要是由于上年同期公司存在债务重组收益

，

导致非经常性损益增加了
28,161,821.14

万元所致
。

四
、

其他有关说明
公司将于

2010

年
2

月
24

日披露
2010

年第一季度报告
，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武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 4 月 20 日

证券代码
：

00081 8� � � � � � � � �

证券简称
：

*S T

锦化 公告编号
：

201 0- 035

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关于公司股票停牌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管理人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2010

年
3

月
19

日
，

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

以下简称
"

葫芦岛中院
"

）（

2010

）

葫民
二破字第

00001

号
《

民事裁定书
》

裁定
，

自
2010

年
3

月
19

日起对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锦化氯碱
"

或
"

公司
"

）

进行重整
。

2010

年
3

月
19

日
，

葫芦岛中院
（

2010

）

葫民二破字第
00001

号
《

关于指定管理人的决定书
》

指定锦化氯碱清算组为管理
人

。

由于公司被法院裁定进入重整程序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2008

年修
订

）》

第
13.2.6

和
13.2.7

条的规定
，

公司股票将于
2010

年
4

月
21

日起停牌
，

至法院就重整计
划做出裁决后

，

由公司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2008

年修订
）》

第
13.2.8

的规

定
，

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复牌
。

管理人提醒广大投资者
，

公司股票停牌期间
，

公司存在因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

（

2008

年修订
）》

规定的原因被暂停上市
，

或依
《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

规定的
原因被宣告破产清算的风险

；

若公司被宣告破产清算
，

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
险

。

公司股票停牌期间
，

管理人将根据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
，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管理
人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

000005� � � � � � � � �

证券简称
：

世纪星源 公告编号
：

201 0- 005

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申报城市更新计划项目进展的公告

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根据深圳市政府颁布的
《

深圳市城市更新办法
》

的规定
，

本司于
2009

年
11

月申报了拟
将所属南油地区福华厂区的更新改造申请

（

更新改造项目占地
42651

平方米
，

拟申请建设
住宅

120000

平方米
、

商业
30000

平方米
），

该事项本司已于
2009

年
11

月
26

日进行了公
告

。

2010

年
3

月
5

日
，

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网站刊登了关于
《

2010

年深圳市城市
更新单元规划制定计划

》

第一批计划草案的公示
，

本司所申报的项目已被列入该计划
。

2010

年
4

月
19

日
，

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网站刊登了关于
《

2010

年深圳市城
市更新单元规划制定计划第一批计划

》

的公告
，

本司所申报的项目已被列入该计划
。

列入该计划内的城市更新单元
，

仅获准编制城市更新单元规划
。

更新单元规划审核通
过

，

符合相关要求并纳入
《

深圳市城市更新年度实施计划
》

后
，

方可实施
。

列入该计划内的城市更新单元
，

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须按规定要求完成城市更新单元
规划编制

，

城市更新单元的范围及用地规模
，

以获批准的城市更新单元规划为准
。

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纸为
《

证券时报
》，

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
作

，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 O 一 O 年四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

000545

证券简称
：

吉林制药 公告编号
：

201 0－037

吉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东省国资委批复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2010

年
4

月
19

日
，

公司获悉
，

广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已下发
《

关于
吉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

》。

批复的主要内容如下
：

吉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项目以及广州无线电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本
次交易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已经我委预审核同意

（

粤国资函
[2010]64

号
）。 ……

我委原则同意
广电集团关于吉林制药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议案

。 ……

请你委
（

广州市国

资委
）

指导国有股东按照国有股权管理的有关规定
，

依法披露信息
，

正确行使股权
，

维护国
有股东权益

，

促进上市公司健康发展
。

特此公告
吉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年四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

002360� � � � � � � �

证券简称
：

同德化工 公告编号
：

201 0- 009

山西同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山西同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0]121

号文核准
，

于
2010

年
2

月
9

日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1,500

万
股

，

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23.98

元
。

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于
2010

年
2

月
12

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

并出具京都天华验字
（

2010

）

第
016

号验资报告
。

公司股票于
2010

年
3

月
3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

根据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股东大会已授权董事会在本次公开发行

股票完成后
，

在工商登记管理部门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事宜
。

近日
，

公司已完成相关工商变更手续并获得山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下发的
《

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

》，

公司注册资本由
"

四仟伍佰万元
"

变更为
"

陆仟万元
"

，

注册号为
140000200045347

。

特此公告
。

山西同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年 4 月 20 日

证券代码
：

0001 50� � � � � � � �

证券简称
：

宜华地产 公告编号
：

201 0- 21

宜华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2009

年
4

月
1

日公司第一大股东宜华企业
（

集团
）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宜华集团
"

）

将
其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21,000,000

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7.3%

）

质押给中信信托
有限责任公司

，

冻结期限自
2009

年
4

月
1

日至宜华集团向登记公司办理解除质押为止
。

公司于今日接到宜华集团的通知
，

宜华集团于
2010

年
4

月
16

日将其所持原质押给中
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的

121,000,000

股解除了质押
，

占公司总股本的
37.3%

，

上述股份解除

质押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

截止本公告出具日
，

宜华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
157,085,616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48.48%,

其中股改冻结股份
34,020,00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10.5%

。

特此公告
。

宜华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四月十九日


